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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

的里程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新挑战、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亟需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有效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和

规范爱国主义教育。十余年间,我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构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体系,形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范式。新时代新

征程,需要继续优化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体系,发挥多元规范的法治协同,在司法环节促进

爱国主义判断标准的类型化、具象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吴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薛天涵,清华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084)。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①。
1994年颁布的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2019年颁布的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我

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2023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

法》(以下简称 “《爱国主义教育法》”)出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里程碑。新时代以

来,我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迈入制度

化、法治化轨道。探讨用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层动因,梳理概括新时代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法治

保障建设的经验成就,探索新时代新征程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发展进路,对于传承和弘扬民

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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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 “公民文明行为法律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项目号:18VHJ013)和

2021年清华大学青少年德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项目号:100005019)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

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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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深层动因

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任重道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充

分发挥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① 的保障作用,有助于应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
解决爱国主义教育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一)以法治手段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在两个大局下,国家治理面临的内外环境复杂多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遭遇严峻

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人类社

会共同价值诉求的同时,单边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形成意识形态对抗联盟,攻击中国

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宣扬 “中国威胁论”,试图利用 “普世价值”“爱国不一定爱党”“党大还是法

大”等错误命题逐步消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促使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发生相应变化,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受到个体多元价值取向的

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观

念日渐淡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迭代升级给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带来挑战,新

兴媒体成为日常思想渗透的主要平台,一些西方媒体和政治势力利用话语霸权和技术优势,通过互联

网、社交媒体以及文化产品输出,将西方价值观念渗透给中国民众,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与挑战

已由 “传统领域”拓展到 “非传统领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将 “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② 纳入爱国

主义教育范畴,《国家安全法》也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③。意识形态安全

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涉到我国改革开放稳定大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坚定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加强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可靠的制度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深

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立法,构筑意识形态安

全的立法网络,用法治的稳定性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常态化,有助于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

的意识形态渗透,是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部署。通过法治有效打击破坏爱国主义

教育的行为,并对网络平台信息进行监管,及时有效地遏制敌对意识形态在国内的传播,有助于打赢

这场隐秘的 “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④ 的战争。
(二)用法治思维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近年来,侮辱侵犯英烈名誉、损毁玷污爱国相关设施、在国家公祭日身着和服拍照、撕扯焚烧国

旗、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平台发布 “辱华言论”等严重与爱国主义相悖的行为时有发生,体现出某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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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求是》2022年第

9期。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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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十分淡薄。此外,一些非理性的 “爱国行为”也屡见不鲜。一些公民持 “凡
在爱国动机之下的行为都是应当肯定的道德行为,哪怕行为产生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结果也不该否定

行为的爱国本质”① 的观点,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们的 “爱国行为”面临着偏离法治轨道的风

险,其结果可能走向爱国的反面,给不法者以可乘之机,最终伤害国家、同胞或他国人民的权利和利

益。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煽动性言论排斥他国一切活动、暴力损毁外国产品、借抵制外货之机

哄抬国货价格,蹭 “爱国主义流量”带货等行为,完全背离了爱国主义初衷,触犯了法律底线,严重

侵害了社会正常秩序,“爱国”最终沦为 “碍国”。
运用法治思维培育全体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迫在眉睫。法治思维通常指

 

“思维主体按照法律的规

定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②,常常体现为 “底线思维” “规则思维” “权利义务思维” “契约思维”
“公平正义思维”“程序思维”等等。法律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用法律思维培育爱

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加强公民对爱国主义相关言行的法律属性和所涉权利义务关系的认知,以法律规

则为最高判断标准,减少法律规则之外因素的影响,将爱国情感转化为合理合法的爱国行为。
在法治思维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有助于他们充

分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针对不同对象有区

别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认识到选择合法、合理的教育形式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此外,运用法治

思维意味着负责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主体要遵循权责法定的要求,认真履职,禁止不作为、乱作为现

象,有利于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为爱国行为提供保障,对触犯法律的行为进行惩治。用法治思

维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还意味着不仅要大力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还要增加权利义务观念、程序

观念教育,培养国家政治意识和法律责任。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法律宣传教育无疑是

形成公民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最直接有效的形式。
(三)用法治方式规范爱国主义教育

用法治方式规范爱国主义教育,是因为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在具体实施层面存在如下几重问题,影

响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发挥。第一,爱国主义教育制度整体较为零散,系统性、整合力不足,在制

度落实层面缺乏刚性的执行监督和保障体系,且呈现内容不够完善、举措不够具体,难以确保现行制

度体系能够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第二,就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权责而言,缺乏专门实施爱国主义教

育的职责机构,相关主体职责不明确,导致工作开展缺乏长效性和稳定性。第三,爱国主义教育存在

地位淡化、内容弱化、方式单一、教师队伍不足、教育载体资源开发管理不充分等问题③,爱国主义

教育难以深入人心,公民的爱国情感也就难以转化为自觉行动。
“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这就是法治。”④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规则之治,具

有普遍、公开、明确、相对稳定、非溯及既往、不相互矛盾、可为人遵守、规则与实施一致八大特

性。⑤ 长期以来,我国爱国主义教育一直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运用教化和劝说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治”,用法律的准绳去规范、引导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才达到 “治”的层

次。通过律法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规范和保障,让 “德”通过
 

“法”的行为规范特性具有 “治”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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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余玉花:《论爱国主义教育的法治保障》,《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3期。
张志铭、钟欣:《法治思维:从利益主张到权利诉求》,《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参见张智:《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现状和优化路径》,《中国德育》2023年第8期。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页。
参见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5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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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爱国主义教育才从 “德育”上升为 “德治”,体现 “治”的特性和价值,① 从而摆脱教育的主观

性和任意性。成文的法律规则能对爱国主义教育各个环节起到规范作用,通过制度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确认爱国主义教育涉及的领导机制、主体责任、组织分工、内容体系和方式方法等,以法律的形式提

出明确要求,形成有力震慑,并通过法定程序对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环节实施监管,能有效破解爱国主

义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让爱国主义教育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形成规范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格

局,促使爱国主义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二、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爱国主义

教育的鲜明主题,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伴随全面依法

治国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要求的提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理论

研究逐步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实践日益规范、爱国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日臻完善,爱国主

义教育走向法治化建设新阶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党把握爱国主义教育方向,是推进爱国主

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属性和政

治方向,新时代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取得突出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
党的政策为爱国主义教育立法提供依据,为执法和司法提供重要指导。党的政策是指 “中国共产

党各级各类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规范”②,它们 “是国家

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③。在法律制定后,党的政策在法律实施

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一些具体政策,能够指导法律的执行和适用。在爱国主义教

育方面,党中央先后颁布的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是我国爱

国主义教育立法的基础和指导,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提出了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明确要求。《关于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爱国主义教育相关制度作了细化要求,
提供了具体实施意见。新时代以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效协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总体性

地搭建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框架,促进爱国主义教育规范化、法治化运行。
党明确了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和鲜明主题,为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这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

指明了任务和方向。2023年10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 《爱国主义教

4

①

②
③

参见莫纪宏:《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7年第5期。

陈柏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 “党的领导”理论》,《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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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系统、专门的法律,标志着党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特

点、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出台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立足于中国特色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和

实践,将我国百余部法律法规中的爱国主义要求进行融合凝练,专门围绕爱国主义本质规定了爱国主

义教育内容,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宪法法律、国家象征和标志、壮丽河山和文化遗迹等方

方面面,特别把党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和首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生动实践”① 首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被明确提出。我国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在制度化过程中得以类型化和规范化,这些条款以 “列举+兜底”的形式划定了

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围,条款中 “其他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②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表明随着时代

发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可以得到不断丰富。同时,《爱国主义教育法》对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作出专门规定,以增强全体人民

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些内容形成了党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体现了党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维

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定决心。
(二)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爱国主义培育机制

法治和德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及时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

性强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③ 等政策主张是德法兼治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这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法治保障建设的合法性来源。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

废”④。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与道德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离,这为新时代以法治推进道德建设

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新时代以

来,针对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爱国主义教育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我们开始注重发挥法律的促进、引导

和教育功能,通过法律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以及法治营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

建设,在德治的基础上完善了爱国主义的培育机制。
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以德法兼治为基本遵循,在立法层面,依据现阶段我国人民的道德水

平和道德共识,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注重对道德要求的分层转化,将倡导与惩治相结合,善用

促进型、鼓励型立法对公民行为进行引导,辅之以必要的义务性规范对部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进

行惩罚,通过 “高线引领”和 “底线要求”对公民形成双重正向影响。可以看到,《爱国主义教育法》
第四章集中规定了支持和保障措施,其中,第33~36条为促进性规范,通过鼓励的方式引导公民实

施爱国行为,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第37~39条为禁止性规定,确认了公民和组织必须履行的爱国

义务及违反的法律后果。⑤
从整体上看,《爱国主义教育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法律规范坚持 “软约束”与 “硬约

束”相结合,整体呈现出弱强制性,既彰显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也给予公民开放的行为选择空间。通

过将外在规范转化为自身行为的内在判断标准,促使爱国主义被普遍纳入每位公民个体的行为动机之

中,最终通过全民守法实现法治秩序。第二,立法设有激励机制,能通过精神或物质激励对爱国行为

提供法治保障,例如 “对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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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和奖励”①。这类规范既保障了爱国者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者的法定权利,也为全体公民树立起

爱国主义教育典范。通过此类立法,一方面,法律的教化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现代法治精神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公民行为提供规范性

指引;另一方面,也符合政府治理的比例原则,保证行政权力所采取的措施与其所达到的目的之间必

须合比例或相称,防止政府权力对价值判断的实质过度干预。
(三)坚持以宪法为核心建构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体系,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基本范式

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治

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提出 “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我国的法治建设

始终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着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我国

已基本形成以宪法爱国条款为核心,以 《爱国主义教育法》为基干,分散于200余部法律和党内法规

具体规定之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制度规范体系。爱国主义教育法律制度规范在形式上从分散逐渐走向统

一,在法治实施上贯穿于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通过规定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
主要内容、职责任务、实施措施和支持保障等,形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范式。

经典宪法理论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二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自由权对应国家不干涉公民自由的

消极义务,而社会权关乎人民根本利益和民生福祉,要求国家积极提供相应保障。在中国宪法的整体

结构和规范意图中,社会权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的立法者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立

法者为社会权赋予更高的权重,执法、司法等立法以外的公权力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应当采取符合宪

法社会权的合宪性解释。受教育权属于重要的社会权,在 “发展教育事业”(《宪法》第19条)的基

本国策下,它能促进公民 “品德、智力、体质”(《宪法》第46条)的全面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品

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国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个体公权利意义上,是对公民享有的受教育权提供积

极的保障和给付义务,这成为国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宪法缘由。然而宪法规定的这一国家义务较为

抽象,有赖于立法的具体化,《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就是宪法保障公民社会权的具体化立法。
在立法层面,《宪法》第24条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法依据,这条运

用 “倡导”一词,意味着爱国主义教育应该通过柔性的方式来展开。此条还明确指出国家是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义务主体,对应宪法序言 “精神文明”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国家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积极保障义务。从宪法教义学上看,社会、学校、家庭均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

参与主体,承担着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法律义务,在 “国家-社会-家庭-个体”的多主体框架下,
爱国主义教育内嵌于公民的社会化过程。我国陆续制定 《国歌法》《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
等代表性法律,并对 《刑法》《民法典》等现有法律法规中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条款进行了修订。在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陆续出台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规范主体行为,压实平台责任,惩治影响爱国主义的不法行为。宪法中国家

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通过部门立法得以具体化。
在执法层面,立法规定为执法提供了基础依据。执法过程是法治实施的关键环节,《爱国主义教

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执法机关、执法依

据、执法环节等,并通过柔性与刚性行政行为对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促进、保障和约束,例如,《爱国

主义教育法》通过行政指导或行政资助鼓励爱国行为,其第33条第2款规定:“国家支持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理论研究,加强多层次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②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设置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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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执法措施,例如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或者在出版物、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刊

载民族歧视、侮辱内容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①
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相关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以司法判决

为载体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十三批指导性案例中,“曾云侵害英烈名誉案”
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该案明确宣示了英雄烈士名誉不容侵犯,向全社

会传递了尊敬英烈、崇尚英雄的强烈信号。② 同时,面向社会大众的庭审平台帮助发挥以案释法的作

用,创新了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的形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事

公益诉讼案”的典型意义中指出,“本案审理过程中还邀请百余名学生到庭旁听,并通过中国庭审公

开网进行全程直播,让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有助于引起社会公众

警醒,推动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英雄、保护英雄的共识,进一步传承英烈精神。”③ 此外,最高人

民检察院还发布了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罪、间谍罪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示范判定,对侵犯爱国主义严重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司法机关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做出了权威性的价值回应和行为指导,构筑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体

系和评判标准。
 

在守法层面,公民对法律的遵守体现出对国家和同胞的热爱与关切。在我国,法律不仅是国家意

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同时也是人民意志的体

现。遵守法律就是维护国家意志,依法办事就是保障人民权益。近年来,我国设立国家宪法日、宪法

宣誓制度等,通过提高宪法权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观念层面,有助于树立全体人民的法治信仰

和法治观念,提升对法治的崇尚感和认同感,以及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感;在能力层面,有助于培养

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推动

爱国主义教育从 “法制体系”向 “法治体系”转型升级。

三、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设的时代展望

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仍然激烈而尖锐,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错误思潮和不当言行传播和泛滥,进一步以法治方式解决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问

题,增强规范的可执行力,注重多元规范的法治协同,在司法裁判中形成爱国主义的评价标准,推动

爱国主义教育基本环节有机贯通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一)优化爱国主义教育制度规范体系,增强规范的可执行力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制度规范体系,爱国主义教育法治保障建

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然而,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

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一方面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较为欠缺,存在法律空白,另一

方面现有法律规定较为笼统,不利于实际执行。在立法层面,我们仍需进一步优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制

度规范体系,完善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蓝本和操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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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整体框架上,应当以 《爱国主义教育法》为中心,在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

法》《公务员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已有法律法规中增设爱国主义教育条款,根据不同主体将

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具体化。当前法律虽然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但并未系统规定不同主体的法

律义务,责任机制不明,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立法文本应当为执法者和司法者提供相对准确的判断

标准,也为公民提供可识别的行为准则。应当强化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履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形成 “分工协作、上下执

行”的制度模式。健全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建

设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负责的 “多元权力”格局,进而推动建立健全统一领导、权威高

效、政策与法律相协调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此外,还需要明确 “一国两制”实践教

育和祖国统一大业宣传教育的责任主体,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水平纳入地区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用制度保证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运行。

第二,在内容细则上,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等的法律规定。首先,在地

方立法中,需要加强法律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有关规定。因地制宜,让设区的市充分发挥立法权限

中 “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事权,推进红色资源的科学认定和有效保护,构建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的法治保障体系。其次,应当着重完善关于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律规定。网络时代新的传

播方式、教育方式快速发展,然而 《爱国主义教育法》中仅有第32条对网络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原

则性规定。应当丰富和加强对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规定,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挑战作出

法治回应。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和形式,在广泛搭建爱国主义教育智能平台的同时,加强对信息内

容的审核和技术规制,明确和强化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第三方平台)的主体责任,优化网络法律法

规建设及对网络道德规范的引导。
(二)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多元规范的法治协同,发挥制度合力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

业规章、团体章程在内的社会规范体系”①。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多元规范共存,爱国主义教育也涉

及法律规范、党内法规、伦理规范等多种规范,这对我们在法治的轨道上如何实现多元规范对爱国主

义教育的协同保障和支持,提供相对一致的行动规则,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出了新要求。其

中,特别需要我们处理好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党内法规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发挥推进和保障爱

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合力。
爱国主义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规范。在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如若法律介入道德

领域的界限把握欠妥,容易引起对公民权利的不当侵犯。首先,从法理上看,必须坚持以客观行为作

为评价对象,使爱国的评价标准具有可预测性。“在道德中,我们的推断指向行为的动机;在法律中,
则指向行为的外部结果”②,因此立法规定必须外化为具体行为方式,尽量防止法律语言模糊③而导

致爱国义务的泛化。其次,从宪法 “权力-义务-权利”格局上看,国家教育权对教育活动的强制性

要求与公民受教育权的自主性特征存在一定的张力,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行应该与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

本权利协调起来,不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克减或者贬损公民所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在涉及到惩戒措

施的情况下,立法者必须要对多种法益进行全面检视和权衡。对于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行为,必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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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 145页。
哈特曾指出法律语言具有 “空缺结构”(open

 

texture),即语词和概念的表述具有明确的中心和模糊的边缘。
参见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 (第二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17 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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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对冒犯是否已无法避免,以及冒犯行为对个人权利和社会价值的伤害程度,需要运用限制人身自

由等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惩罚措施时,必须要考虑比例原则,即惩罚手段具有合目的性、正当性以及

必要性,确保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最小。再次,从具体实施措施上看,《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倡导

性条款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并未规定具体激励措施,需要出台实施细则,增设物质、精神等形式的激

励方式,以充分调动相关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涉及党内法规与法律规范关系时,需要在具体关系中实现规范协同。在我国,党规和国法分别聚

焦治党和治国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必须遵循宪法逻

辑,政治权力的行驶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党的政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均有大量涉及爱国主义

教育的规范,党内法规可以依靠党的纪律在党员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党内法规在国家法的第一次调

整之后又作第二次调整,是对法律的补充。党的法规文件与国家法律文件在调整范围上不重叠的区域

可以各安其位,在调整范围上相交的区域需要协调一致,在实践中,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机关联合制

定的文件二者可能有交集,其内容要求不得违反同位法律文本以及上位党规国法规定,否则会有违法

违规之嫌。① 这也是保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的要求所在。
(三)依托司法裁判释法说理,推动爱国主义判断标准的类型化、具象化

 

司法的一个重要职能在于弥合成文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回应现实社会需求。面对现实的

道德难题,我国司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司法实践角

度来看,目前司法机关发布的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主要集中于英雄烈士侵权案

件,案件类型较为单一,而与爱国相关的国家安全、国防等方面的指导性案例极少,尚未形成相应的

司法裁判范本。且在已经发布的案例中,民事案例占主要部分,刑事和行政案例少,案件适用的爱国

主义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通

过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规范爱国主义的概念与表现形式,并借助同案同判机制促进爱国主义行为判断

标准的统一,充分彰显司法裁判在爱国主义行为治理中的规范和价值导向作用,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
一方面,应当持续颁布与爱国主义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及典型案例等,形成案例集群,

充分发挥司法的宣传教化作用。要扩大案由的覆盖面,适当增加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网

络安全、外交安全、传统文化等领域与爱国主义相关的案例,提升刑事、行政案件的数量,通过类案

检索制度②统一法律适用,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和普通大众更加明晰法官在案件裁判各个

环节的司法决策生成网络,从而更好地促进人们对爱国主义相关的司法活动性质和现实的理解,增强

司法解决社会纠纷的可接受性,凝聚法治认同。通过类比,在个案事实与规则所指涉的典型个例之间

建立联系,在司法系统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爱国主义司法评价标准体系,让公民在具体案件中辨

明行为与爱国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与论证。爱国主义教育关涉到宪法上公民社会权的保

障,需要在司法裁判中对于宪法受教育权条款的援引条件、使用模式和合宪性解释进行统一化和标准

化,更好地促进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保障公民的社会权。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以及相对抽象的

法律条文,法官还需要充分释明行为所侵害的与爱国相关的法益类型,结合案件事实对爱国主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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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854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规定,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

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

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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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并运用恰当的法律修辞回应群众可能的道德关切,在司法过程中推进爱国主义

教育落地生根。爱国主义教育不能空洞,它需要依托载体加以具象化,在个案中,爱国主义被具化为

权利和义务关系,爱国主义法律文本的内涵得以生动诠释。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英烈权益保

护十大典型案例之 “罗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指出其典型意义

在于 “英雄烈士既包括个人,也包括群体,既包括有名英雄烈士,也包括无名英雄烈士。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全体中华儿女要永续传承、世代发扬,绝不容许亵渎、诋

毁。”① 在这一典型案件中,“英雄烈士”的个体和群体、有名和无名含义及其精神价值和传承意义通

过法官的释法说理更加明晰,法官通过强调尊重英雄烈士彰显对民族记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重

视,宣传了忠于国家、维护国家的价值取向,加深了社会大众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是以法治方式推进

和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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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mileston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protection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new
 

chal-
lenges

 

facing
 

the
 

countrys
 

ideological
 

security
 

and
 

the
 

new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patriotic
 

education
 

urgently
 

require
 

us
 

to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role
 

of
 

rule
 

of
 

law
 

in
 

consolidating
 

foundations,
 

ensuring
 

stable
 

expectations,
 

and
 

delivering
 

long-term
 

benefits,
 

and
 

to
 

adopt
 

the
 

rule-of-law
 

thinking
 

and
 

methods
 

that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standardize
 

patriotic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China
 

has
 

adhered
 

to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ensured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ule
 

of
 

virtue,
 

and
 

insisted
 

on
 

building
 

a
 

legal
 

system
 

of
 

patriotic
 

edu-
cation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core,
 

forming
 

a
 

basic
 

paradigm
 

of
 

patrio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patriotic
 

educa-
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and
 

standardized
 

forms
 

of
 

the
 

rule
 

of
 

law,
 

promote
 

the
 

typology
 

and
 

concreteness
 

of
 

judgments
 

concerning
 

patriotism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protection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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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22年12月8日,https://www.court.gov.cn/zix-
un-xiangqing-382301.html.


